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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式讲理与对话式讲理

——论日常生活中有效的讲理方式

　　

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理性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会遇到需要

讲理的时候，如何讲理甚至可能成为我们

生活中最为急迫的“存在”问题。平时最为常见的有“宣

教式的”和“对话式的”两种讲理方式。前一种“讲理”

只适用于特定场合，如作报告、教会活动等，而不适

合用于日常生活中，因为日常生活中涉及此种“讲理”，

往往是处在生存的特殊时刻，理达而后事成，反之，

理不达则事不成。我们有必要来探究，为何宣教式讲

理其实并不讲理，将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必然会失败，

只有对话式讲理方式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成功讲理的

“秘密”。

讲理的特殊场景

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需要讲理的时

候，一般总是在办事（往往对自己非常必要的事）遇

到阻碍或障碍的时候。“理”讲通了，才有可能克服障

碍后做自己“急需做”（而不是“非必要”）的事，而“理”

讲“不通”的时候，不仅你“急需做”的事，做不成，

而且你急别人并不急，你和具体阻碍你的人可能会相

互谩骂，冲突升级还是小事，关键是耽误了自己的事。

讲理在特殊时刻，不仅仅是教养问题，还可能关系重

大，甚至是性命攸关。如何有效地讲理应当成为一项

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哲学课题。

“成功讲理”的案例，笔者记忆最为深刻、堪称

典型的就是网络上一段视频中一对青年夫妇沉着冷静

地针对“蒙面大白”提出他们必须“入户消杀”的理

由时，有礼有节、说理通透地一一反驳的“辩护性 

对话”。

“蒙面大白”：“我们现在执行抗疫政策，必须进

入你家‘消杀病毒’。”

青年夫妇 ：“我们家没有你们要消

杀的病毒，你们也没有理由强行闯入我

们的家！”

“蒙面大白”：“我们是执行上级的

法令，你们强行阻止不仅是违法的，而

且我们会将其记入你们的违法档案。”

青年夫妇 ：“你们试图不经我们同

意强行闯入居民之家，才是违法的。你

们没有理由这样做，谢谢！”

虽然“蒙面大白”自始至终也没有

承认自己“无理”且“违法”，可能最

后也依然觉得他们不过是执行一项命

令，完成这项命令只是他们的“工作”，

但他们最终没有强行入户消杀，放弃了

起初气势汹汹的横蛮，最终无话可说、

知难而退。就此而言，这对青年夫妇

的“讲理”无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家产不被侵犯和 

损害。

虽然“有理”不一定真能“走遍天

下”，但“无理”毕竟还是“寸步难行”。

理之所以是“理”，是靠讲的理中蕴含

的“道”所具有的客观真实性、普遍道

义性、合情合意的良知性来支撑的。所

以，“秀才遇到兵”之所以“有理讲不清”，

是因为“兵”手上有“刀枪”，他不需

要“讲理”也不需要听你讲的理，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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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刀枪”来保证他所主观认定的“理”

具有命令的有效性。而政府的执法者显

然不能是这样不讲理的“兵”，他虽然

背后具有“治理权”的保护，显得比一

般被治理的对象更有优势和权势，但是

他的这种优势和权势依然要由合法性来

保障，也需要让被“治理者”“理解”

你这样做的“道理”，才能实施治理行动。

就此案例而言，“蒙面大白”依然

是在“讲理”的，只是他的讲理最终

失败了，而恰恰是因为讲理的失败，

最终终止了自己的“野蛮执法”行动，

就此而言，这个案例又证明了我们社

会的基础治理依然总体上还是在文明

的大道上，通过讲理让政令得到贯彻

执行，这是检验一个社会或城市文明

治理的标尺。“讲理”让“道理”成为

各自行动的正确规范，使“道义”获

得了实存，从而讲理的各方因遵守道

理而获得了各自安好的存在。所以我

们欣喜地看到，通过这一视频的广泛

传播，让讲理即便在特殊的“例外时刻”

也依然保持为我们生存的方式，成为

文明人的教养。

讲理的形式

就此而言，虽然 “蒙面大白”在“讲

理”上输了，使得自己的目标没法执行，

但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赢家，因为他最终

服从于真正的“道理”而避免了自己的

行动过错给政府“抹黑”。作为理论研究，

笔者在此尝试分析“蒙面大白”的“讲

理”为什么必定会失败，以及“青年夫

妇”讲理成功的原因。

“蒙面大白”讲理失败的根源就是

他所主张的那些“理”根本就“无理”，

严格地说是一种违法执政或野蛮执法，

就其讲理方式而言，他借鉴了“宣教式讲理”的形式，

以为自己是“上级指令”的“代言人”，只要是基层

政府让他来做的，就是对的，别人只能服从，因而其

实他根本就不是在“讲理”。他不考虑自己所要做的

事是否合法、是否合理，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宣教

讲理人”的资格。

宣教式讲理本身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教育方式，

是需要一系列条件来保障的。宣讲者必须是经认可并

经授权的人或机构，而受此教育的听众也是体制内的

人，对此体制的“理”本来就有信念上的认同，对那

套“宣教的”逻辑也是熟悉的，能清楚其“理”究竟

何在。在这种条件下，“宣教者”讲得如何只是一个

人的水平问题。但是，“蒙面大白”显然没有资格代

表哪一级政府来讲理，他以为只要他说自己代表基层

政府的指令来执法，他人就得“理解”这一行动，就

得认可这一指令本身有理。他也根本不懂一个合法合

理的“指令”本身的“合法性”是需要一系列程序法

来保证的，执行缺乏这些合法性保障的“指令”他实

际上就是在“非法执法”，因而他所要面对的是一个

即将被他的非法行动所伤害的自卫的人民。所以“蒙

面大白”仅仅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体制物”，而不是

一个合格的“体制人”在“讲理”，最终讲的那些理

并非“道理”，而只是无理的任性。在我们这样一个

长期宣传要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时代，仅仅一个作为“体制物”来讲，讲的就都只是

违背政府意愿，也违背一个行之有效的“指令”所应

该蕴含的天道人心之理。

大多数的宣教式“讲理”者，以为他代表的是某

个体制、某个制度、某种权力，他来行使他的权利，

因为他代表的就是“理”。因此，他不会好好跟你讲这

个“理”为什么这样，他只会告诉你，这是命令。这

就不是一种有效的宣教式讲理。以某种强硬和武断的

理由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掌握着，认为他代表的就是

“理”，实际上并不代表他自己实际的认知，不代表他

自己的意见，也不代表他自己所认可的理，但自以为

他所发出的这种实体性的声音，代表的就是法、就是

正确、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这种自以为是的武

断的糟糕性，就是它根本就不“讲理”，也不尊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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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因而他宣教的这个所谓的“理”，并没有把

实体性存在的真理讲出来。他只是以“讲理”的形式，

行使了他身上所体现的并不讲理的权力。

有些时候说理诚然是具有防御性的、辩护性的，

因而真正是一种对话式的“讲理”。并没有现成的绝

对正确的理由握在手上，每说一句都需要立刻驳回执

法者所宣誓的那种神圣不可冒犯的“理”，因此它是

具有自卫性、探索性、辩护性的，而且这种辩护要立

刻生效才能够阻止蛮横的权力对自身的伤害。

所以在这里，它必须以一种情感的真切与常理的

通俗易懂，迅速通过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去，要在对方

身上，在这个自以为真理在握的、权力的绝对代表的

“体制物”身上，迅速地产生“自卫的”效果。

这里体现出黑格尔法哲学中所揭示出来的国家权

力、家庭权利、个人人权之间的一种直接的冲突与斗

争。虽然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把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第

一个环节，但他认为家庭所秉持的亲情之“理”与财

产权是“神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权力本来

应该建立在保护它之上才具有合法性。但是执法者假

国家这种权力，让人必须同意他对你进行一种伤害，

就把本来合法的权力变成了非法的无理要求。这里产

生出了家庭的“理”、个人人权的“理”和国家治理

权力的“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冲突，而非每时每

刻都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些冲突面前，我们如何维护家庭的财产

权与安全权，维护我们作为国家公民、作为个体的人

格这种国家保护的权利不受伤害，是我们作为公民教

养的一个实质的部分，这种公民教养确实需要通过讲

理的形式来体现。

如何讲理

区别于宣讲式讲理，进行对话式讲理的人并没有

一个现成的绝对正确的“理”握在手上，而是时刻要

针对对方提出的看似不容置疑的“理”直接地以最朴

实而通俗的语言予以反驳，从而以最平常朴实的自然

常理来直指人心。因而，对话式讲理能够在探索性和

辩护性中让天理良心自行自然地流露和呈现，从而能

够消融因权势的任性放纵所导致的冷漠

无情。平和而理性地对话可以体现出文

明社会中个体应有的守法懂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文明 

教养。

因此，真正的讲理是“理性的公开

运用”，而不是理性的任何私人运用。

因为任何自以为是的主观的“理”，最

终都会暴露出它的无理，它所谓的力量

不过来自赤裸裸的“强权”，这是与我

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与纲

领根本不相符的“低级黑”，所以，对

话式讲理，重在唤醒人性和理性，让对

象能“倾听”到自然的情感和灵魂的声

音，从而接受常理和常道。这样他才会

恢复自身作为一个平等的对话者的人

格，恢复人本该有的思想和决断的能力，

从而具备真正的讲理能力。

两个都具有讲理能力的人开展对话

式讲理，就是两个理性存在者的真诚对

话，其目标只是就真理达成共识，而不

是简单地追求谁服从谁，谁听从谁，谁

“搞定”谁。准确地说，双方都需以“倾听”

为主，而不是以宣教自我的主张为前提，

在倾听对方所讲的理中，体悟其中的道，

在道上寻找自己可以认同的理，最终达

到融洽一致。这种讲理，必须以情感的

真切和常理的通透直接打动人心，它具

有“面对面”，“眼对眼”和“心对心”

的交流性，以一种随机应变、随言化险、

以理救急的方式，打通被封闭的人心关

隘，维护自身权利乃至生命安全。文明

时代必须探索这种有效的讲理方式，培

养起每一个人在遇到野蛮时刻守护文明

与体面的能力和教养。


